
电子行业标准《电子信息制造业绿色工厂

评价导则》（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中国是制造大国，制造业及其产品的能耗约占全国能耗的 2/3。

受资源环境的影响，绿色制造成为解决国家资源和环境问题的重要手

段。实施绿色制造工程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任务，是行业实现

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必然选择。

工厂是绿色制造的主体。《中国制造 2025》将“全面推动绿

色制造”作为九大战略重点和任务之一，明确提出要“建设绿色工

厂，实现厂房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

源低碳化”。电子行业作为我国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电子原材

料、元器件、组件、整机等广泛的生产制造过程，急需制定具有行业

特征的绿色工厂评价标准，以标准的引领作用推动行业绿色发展。

2015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达《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关于印发2015年第四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其中包括

2015-1786T-SJ《电子信息制造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拟建立符合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需求的绿色工厂评价模型，以现有相关评价指标

和要求为基础，以综合性、系统性为原则，给出电子信息制造业绿

色工厂的综合性评价指标和要求。

2、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牵头，会同北京赛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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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有限责任公司等评价机构、中国电子质量管理协会等行业组织，

以及LGD、晟碟、金发、苹果等代表企业共同起草。

3、主要工作过程

早在2013年，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依托国

家重大咨询项目《制造强国战略研究》开展绿色工厂评价研究，对

国内外绿色工厂相关政策、标准开展调研，开发绿色工厂评价方案，

逐步形成技术文件《绿色工厂评价要求》，并重点在电子行业知名企

业工厂开展试点验证，通过验证结果的反馈和多次技术研讨会议逐

步完善，并将成果应用于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制造相关政策的制定。

2015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达《电子信息制造业绿色工厂

评价导则》的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计划编号为2015-1786T-SJ，并启

动标准相关研究工作。随后，为推动我国绿色工厂的全面创建，涵盖

全行业通用评价体系的《绿色工厂评价通则》国家标准也于2016

年获得了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立项批复。为保持绿色工厂评

价体系的一致性，《电子信息制造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的行业标准

技术内容需与国家标准相互对应，且需满足国家标准确定的整体技术

框架。起草组在《绿色工厂评价要求》的基础上，结合前期意见征

集情况，开展《绿色工厂评价通则》国家标准研制，并同期推进本

电子信息行业绿色工厂的行业标准研究工作，并完成相关草案稿编

制。

2016年12月，工信部节能司组织召开标准讨论会，来自中国

标准化研究院、北京工业大学、冶金工业规划院、中机生产力促进

中心、中海油等单位的专家对标准草案稿进行研讨。起草组根据专

家意见对《电子信息制造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标准草案稿予以

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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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及10月，依托工业和信息化部两批国家级绿色工厂的

评价工作，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对原材料、元器

件、组件、整机等各类数十家电子信息制造企业开展了调研和标准技

术内容验证，并根据相关调研和验证的结果对标准技术内容作进一步

修改。

2018年5月，《绿色工厂评价通则》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并给出

了依据其制定的绿色工厂评价标准的技术架构。标准起草组依据国家

标准对本标准进行了修改，并于2018年5月和6月分别召开2次标准讨

论会，根据会上及会后的反馈对标准进行完善。

2018年8月，标准起草组再次召开了技术讨论会议，对相关文件

和描述进行讨论和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4、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为杨檬、李胡升、杨宇涛、刘哲、赵立华、

闻洪春、查丽、刘靖宇等。其中，杨檬、李胡升、杨宇涛、刘哲主

要负责标准整体结构及通用技术要求的起草，赵立华主要负责绿色工

厂基础设施和绩效部分的起草和验证工作，查丽主要负责产品部分的

起草和验证工作，闻洪春主要负责能源与资源投入部分的起草和验证

工作，刘靖宇主要负责管理体系、环境排放部分的起草和验证工作，

其他起草人负责标准各具体章节的修改完善以及在电子行业各重点

类型工厂中的验证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1、 编制原则

（1） 协调一致

标准尽可能与以下内容协调一致：

 绿色制造基本要求；



 相关政策、法规、标准、管理办法；

 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制造工程整体目标；

 绿色制造标准体系；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国家标准。

（2） 突出行业特征特性

 涵盖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的全过程、全链条和全要素；

 在《绿色工厂评价通则》国家标准的基础上突出电子

信息制造业的特点，重点关注电子信息制造业的管理

体系、产品及绩效特点。

（3） 适用可操作

 在企业现有管理体系基础上增加绿色工厂管理要求；

 遵循管理的“PDCA”模式，降低标准实施的难度；

 立足国内企业绿色制造实际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建设

绿色制造体系、全面创建绿色工厂的要求，确保标

准的可操作性。

2、 标准主要内容

按照《绿色工厂评价通则》国家标准给出的框架，本标准设置

11 个章节，具体包括：

（1） 范围

明确标准的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详细列出本标准使用时所涉及的规范性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对绿色工厂、电子信息产品、生态（绿色）设计等术语和定义

做出规范。

（4） 总则

对电子信息制造业绿色工厂评价原则、评价方法等做出规范。

（5） 评价要求

按照《绿色工厂评价通则》国家标准给出的评价指标体系，

结合电子信息制造业特征特性，分别从绿色工厂的基本要求以及基

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绩效等方面

做出规范和要求。

（6） 评价程序

规定评价应建立规范的评价工作流程，包括评价准备、组建

评价组、制定评价方案、预评价、现场评价、编制评价报告、技术

评审等。

（7） 评价报告

规定了电子信息制造业绿色工厂评价输出评价输出的评价报

告的内容。

（8） 规范性附录A.1

给出了电子信息制造业绿色工厂评价的指标表（涵盖一级指

标、二级指标及具体评价要求）。

三、 若标准的技术内容涉及专利，则应列出相关专利的目录

及其使用理由。

本标准技术内容不涉及专利。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

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通过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各类型工厂的实际验证和调研，

确定可用于电子信息制造业绿色工厂的评价工作。由此进行的绿色

工厂评价活动，可以系统评价企业生产过程的能源、资源使用情况，

进而有针对性的进行节能、节水、节原材料、减少污染物排放等工作，

有利于推动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企业绿色发展，全面推动我国绿色制

造体系创建工作。

五、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目的、意义和一致性程度；

我国标准与被采用标准的主要差异及其原因；以及与国际、国外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不适用。

六、与我国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我国尚未有与绿色工厂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

标准。

七、国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的说明。（只适用于强制

性标准）

不适用。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据

不适用。

九、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建

议及其理由；密级确定的建议及其理由。

本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发布。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过渡办法等内容）。

本标准的技术内容是推荐性的。



建议本标准在发布后即开始实施。

十一、设立标准实施过渡期的理由：根据国家经济、技术政策

需要和该强制性标准涉及的产品的技术改造难度等因素，提出标准

的实施日期的建议。（仅适用于强制性标准）

不适用。

十二、代替或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三、其他主要内容的解释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如系列标

准或划分部分制定的标准的编号建议，参考文献目录等。

无。

《电子信息制造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

行业标准起草组

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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